
附件 3

2027 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形式审查要点及其材料要求

形式审查要点 应提交主要材料 补充说明

1.申报单位应当为依法在广东省内注册 2年以上、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。
/

2.项目负责人应当为申报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。 在职证明。

3.项目负责人应当实质性参与了项目。
在申报书据实填

写。

4.高校、科研机构限申报 15项，企业等其他单位限申报 3
项。

/ /

5.每位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项。 / /

6.每位外国专家限申报 1项。 / /

7.外国专家有国家外国专家项目（个人类或平台类）尚在执

行期的，不能重复申报。
/ /

8.外国专家已获得 2025~2026年海外名师项目立项资助的，

不能重复申报。



9.外国专家或外国青年应当为外国国籍。
护照信息页扫描

件。

1.不受理绿卡等永居证件。

2.申请书的姓名、国籍等信

息与护照保持一致。

3.护照在项目实施期间有

效。

10.外国专家或外国青年须符合申报专题对工作时长的要求。

护照首页、签证

页、完整的出入境

盖章页扫描件、往

来广东的交通凭

证。

使用永居证件出入境的，需

上传永居证件扫描件，并由

单位提供说明。

11.高端外国专家符合“获得国际重大奖项、发达国家院士头

衔等国际公认专业成就，或者在专业领域内具有重大贡献、

重要影响力的著名科学家”的条件。

重大奖项、重要成

就的证明材料。
/

12.高端外国专家符合“在国外高校、科研机构担任过相当于

副教授、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、职称的专家学者”的条件。

国外高校、科研机

构的任职证明。 /

13.高端外国专家符合“在国外知名企业、机构担任过高层管

理职位或技术研发负责人”的条件。

国外知名企业、机

构的任职证明。
/

14.外国青年在国（境）外取得博士学位。
博士学位证书扫描

件。

15.外国青年取得《外国人永久居留证》。
外国人永久居留证

扫描件。



16.项目实施期间开展工作并取得绩效。 相应证明材料。

17.项目不存在违背科技伦理规范的情形。 / /

18.项目负责人无科研失信行为或不在惩戒期内。 / /


